[bookmark: _Hlk215831251]國立臺灣藝術大學
114-1 學生英語能力培力獎勵申請表
	申請人基本資料

	姓名
	
	學號
	

	學系
	
	日間學士班
日間碩士班
	年級
	

	累積點數列表

	參與項目
	參與次數(場/堂)
	點數

	EMI、EAP、ESP講座
	
	

	修畢EAP、ESP課程
	
	

	修畢EMI課程
	
	

	公開以英語進行學術發表
	
	

	點數總計
	

	附件繳交自我檢核表

	附件一，講座證明（含講座照片及100字講座心得）
附件二，修課證明(含學期成績單)
附件三，學術發表證明(含學術發表證明、學術發表影片連結)











相關規定說明
一、申請期限與繳交方式
（一）申請表繳交期限為 115 年 2 月 5 日17時止。
（二）請將填妥之 PDF 或 Word 檔寄送至雙語教育推動辦公室信箱：obe@ntua.edu.tw。
（三）獎勵結果將於 115 年 3 月2日公告於教務處網頁。
二、獎勵認列期間
（一）認列期間為 114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1 月 31 日，不受理跨學期點數累計。
（二）休學期間之活動不予認列，並將於審查時剔除。
三、點數認列與獎勵規定
（一）活動點數累積達 3 點（含）以上者，方具申請資格。
（二）符合申請資格者依點數高低排序，擇優核發獎勵金新臺幣 3,000 元整。
（三）獎勵名額依預算額度辦理。
四、獎勵點數與活動認列標準
	項目
	說明
	點數
	附註

	ESP、EAP、EMI 講座
	參加並取得證明
	每場 0.5 點
	同講者同講題僅計 1 次

	ESP、EAP 課程
	具學分或結業證明者
	每門 1.5 點
	

	EMI 課程
	具學分 EMI 課程
	每門 2 點
	

	英語學術發表
	第一作者英文口頭發表
	每場 2 點
	限公開研討會及口說發表



五、申請人切結聲明
本人保證本申請資料及所檢附之文件內容均屬實，如有不實或偽造情形，本人願依相關規定負責，並願退還全部補助款項。

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
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附件一、講座證明（講座需檢附100字講座心得為參加證明）
	1.
	講座日期
	

	
	主辦單位
	

	
	講座名稱
	

	
	講座照片
	（實體講座需檢附上課照片一張、與現場海報合照或與講師合照一張，線上講座請截圖螢幕畫面，並圈出講師與自己）

	
	講座心得（100字）
	

	
	出席證明
	（非本校講座需檢附，證明全程參與講座）

	2.
	講座日期
	

	
	主辦單位
	

	
	講座名稱
	

	
	講座照片
	（實體講座需檢附上課照片一張、與現場海報合照或與與講師合照一張，線上講座請截圖螢幕畫面，並圈出講師與自己）

	
	講座心得（100字）
	

	
	出席證明
	（非本校講座需檢附，證明全程參與講座）


（如有多項講座，請自行增加表格）








附件二、修課證明(請檢附修課證明或學期成績單相關佐證資料)
	1.
	課程名稱
	

	
	開課學校
	

	修課證明/學期成績

	


（如有多項課程，請自行增加表格）

附件三、學術發表證明(請檢附發表證明、學術發表議程及海報等相關佐證資料)
	1.
	學術研討會名稱
	

	
	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
	

	
	學術研討會日期
	

	
	學術研討會地點
	

	
	學術發表題目
	

	學術發表證明、學術發表影片
（請檢附相關資料，影片請上傳至YouTube，並附上有效連結）

	


（表格可自行增列）
